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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级标准
平板玻璃行业

（试行）

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A的安

排部署，参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

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要求，推进平板玻璃行业

环保绩效创A，促进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制定平板玻璃行业环保

绩效A级标准。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浮法、压延等工艺制造平板玻璃的工业企

业（含光伏玻璃企业）。

二、生产工艺

1、主要生产工艺：配料混合、投料、熔制、成型、退火、切

割、制品加工等工序。

2、主要原辅材料：石英砂、长石、碎玻璃、石灰石、白云石、

纯碱、芒硝等。

3、主要能源：电、天然气、焦炉煤气、煤制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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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板玻璃生产工艺流程图

三、主要污染物产排污环节

1、颗粒物（PM）

主要来自配合料制备及转运、煤制气、熔制、切割等工序。

2、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

主要来自熔制等工序

3、挥发性有要物（VOCs）

主要来自镀膜、丝印等玻璃深加工工序

4、氨（NH3）

脱硝装置未反应完全，逸出的氨气。



- 3 -

四、绩效A级标准

（一）现有 A级企业自 2024年 6月 1日执行本标准，新申请 A级企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本标准。

（二）平板玻璃企业环保治理设施及管理措施须满足安全生产相关管理规定。

（三）平板玻璃企业环保绩效 A级标准见表 1。

表 1 平板玻璃企业环保绩效 A级标准

差异化指标 A级标准

装备水平 使用天然气、电或集中清洁煤制气

数字化智能制造

1、实现配料、窑炉智能化集中控制系统；

2、建成“智能化管控治一体化平台”，具备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清洁运输各环节生产、监测、监控、治理设施集中控制

和数据综合分析功能，实现“超标预警、智能识别、发送指令、精准治理、效果评估”

有组织排放

1、除尘采用静电除尘、袋式除尘或电袋复合除尘等工艺；

2、脱硝（除全电熔炉外）采用低氮燃烧技术+SCR等工艺，或除尘脱硝采用陶瓷一体化处理设施等工艺；

3、脱硫采用石灰石-石膏、半干法或干法等脱硫工艺；

4、备用治理设施: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设施；采

用陶瓷一体化除尘脱硝处理等先进技术，不需停机可实现在线检修的，可不建备用治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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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排放限值：PM、SO2、NOx 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mg/m3、35mg/m3、80mg/m3，NH3逃逸不高于 8mg/Nm3，基准氧含量 8%；

玻璃深加工等涉 VOCS工序的 NMHC排放浓度不高于 30mg/m3；

6、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在线监测数据，每月有效数据 95%以上时段小时均值均满足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无组织排放

1、石灰、除尘灰、脱硫灰等粉状物料密闭储存，粒状物料采用封闭方式进行场内转移、输送。物料输送必须采用封闭皮带、封

闭通廊、管状带式输送机、封闭车厢等方式输送；原料库采取喷淋（雾）等抑尘措施；

2、物料输送过程中产尘点采取有效抑尘措施；原料破碎、筛分、储存、称量、混合、输送、投料等产尘点采取密闭、封闭或设

置集气罩等措施；除尘器灰仓卸灰应有密闭收集装置，除尘灰采用密闭方式运输；粉状物料卸料口应密闭或设置集气罩，并配

备除尘设施。其他物料装卸点应设置集气罩并配备除尘设施，或采取喷淋（雾）等抑尘措施；

3、生产工艺产尘点（装置）采取封闭并负压集尘等措施。粒状、块状物料应采用封闭储存；

4、配料工序应在封闭空间操作，并将废气收集至除尘设施；配料车间外不应有可见粉尘外逸；

5、氨水/液氨用全封闭罐车运输，配氨气回收或吸收回用装置；氨的装卸、贮存、输送、制备等过程应密闭，氨罐区设氨气泄

漏检测设施；

6、在企业重型运输车辆出口设置运输车辆全覆盖式喷淋洗车平台；洗车平台四周应设置防溢座、废水导流渠、废水收集池、沉

砂池及其他防治措施，收集洗车以及降水过程中的废水和泥浆；洗车平台应低于地面，呈斜坡状，若高于地面的，应呈斜坡状

并设置回水槽；

7、厂区道路硬化，并采取清扫、洒水等措施保持清洁。未硬化的厂区地面应采取绿化等措施；

8、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限值不高于 0.5mg/m3（监控点与参照点总悬浮颗粒物（TSP）1h 浓度值的差值，监控位置设置参照

HJ/T55的规定执行）

节能降碳
1、配套建设余热发电或余热利用设施；

2、平板玻璃企业满足《玻璃和铸石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340-2019）中表 1平板玻璃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2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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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录 A；

3、光伏压延玻璃企业满足《玻璃和铸石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340-2019）中表４光伏压延玻璃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1

级要求，详见附录 A；

4、编制碳排放报告；

5、企业核算年度碳排放强度不得高于上一核算年度碳排放强度（含购买降碳产品）；

6、设置碳排放管理部门，配备专职碳排放管理人员，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

监测监控水平

1、 主要生产装置和污染治理设施安装 DCS， DCS中相关参数要求见附录 B；相关数据保存五年以上（运行时间不足五年的，

应具备数据保存五年以上的能力）；

2、平板玻璃工业企业玻璃熔窑排放口安装 CEMS（PM、SO2、NOx、NH3），并监测氧含量、烟气温度、烟气湿度、烟气流速等

参数，按要求联网验收，有玻璃深加工的涉 VOCS企业，安装 NMHC在线监测设施，数据接入 DCS；

3、厂址常年主导风向上、下风向及垂线两侧方向 4 个方位，分别布设厂界颗粒物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包含 TSP及气象参数 (风

向、风速) 测量功能；

4、物流出入口、仓库出入口、玻璃窑炉、有组织废气在线监测、危险废物暂存间等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安装位置见附录 C，视

频数据保存一年以上；

5、氨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在相应标准未正式实施前，参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执行

环境管理水平

1、环保档案齐全：①环评批复文件；②排污许可证及季度、年度执行报告；③竣工验收文件； ④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规程；

⑤一年内废气监测报告；

2、台账记录：①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生产时间、运行负荷、产品产量等）；②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除尘滤料

更换量和时间、脱硫及脱硝剂添加量和时间、含烟气量和污染物出口浓度的月度 DCS 曲线图等）；③监测记录信息（主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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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口废气排放记录（手工监测和在线监测）等）；④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天然气）消耗记录；⑤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五年；

3、机构和人员配置：设置环保部门，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具备相应的环境管理能力；

4、完成创 A监测评估报告，具体要求见附录 D

清洁运输

1、物料和产品公路运输使用国六排放标准的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或纯电动、燃料电池车辆的比例不低于 80%，其他车辆达

到国五排放标准。2024 年底前,釆用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车的比例不低于 10%；2025年底前不低于 20%，其余达到国六排

放标准（含燃气）；

2、厂内运输车辆使用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车；

3、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原则上采用新能源；无对应新能源产品的应满足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2024年底前可采用国三及以上排

放标准的机械）；

4、运输监管：参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移动源应急管理技术指南》建立门禁系统和电子台账，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运输方式核算原则见附录 E

注：国家或地方标准及相关规定有制修订时，其要求严于本标准或本标准未涵盖的内容，从其要求。

附录 A：平板玻璃、光伏压延玻璃能耗限额要求

附录 B：生产设施及治理设施 DCS关键参数

附录 C：监控设施安装要求

附录 D:平板玻璃企业创 A监测评估技术指南

附录 E：运输方式核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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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平板玻璃、光伏压延玻璃能耗限额要求
平板玻璃、光伏压延玻璃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为表 A.1 的能耗

限定值，汽车用平板玻璃专用生产线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为表 A.1

中的能耗限定值与表 A.2 中总体修正系数的乘积，详见《玻璃和

铸石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340-2019）。

表 A.1 平板玻璃和光伏压延玻璃能耗限定值

分类 生产线设计生产能力 t/d 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平板玻璃 ≥500

≤800
11.5 kgce/重量箱

>800 10.0 kgce/重量箱

光伏压延玻璃 ≤300 300 kgce/t

>300 260 kgce/t

注：指熔窑设计日熔化玻璃液量（不包括全氧燃烧的玻璃熔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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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汽车用平板玻璃专用生产线平板玻璃单位产品能耗修正系数

代号 影响能耗的因素对应的指标要求 修正系数

a 年平均产能利用率≤85% 1.1

b

1.6 mm≤厚度≤1.8 mm 产量占比×1.8

1.8 mm厚度≤2.1 mm 产量占比×1.4

2.1 mm<厚度≤3mm 产量占比×1.2

3 mm<厚度≤4 mm 产量占比×1.1

厚度>4 mm 产量占比×1.0

玻璃中铁含量≥1% 产量占比×1.3
c 0.45%≤玻璃中铁含量<1% 产量占比×1.1

玻璃中铁含量≤0.45% 产量占比×1.0
d 生产规格调整引起非正常生产时长≥20 d 1.1

总体修正系数Vc. a × b × c ×d

注1:在计算总体修正系数时，如调查统计情况与表中列出的指标不符，则该因素的修正系数取数值1。

注2:年平均产能利用率是指年平均拉引量与设计生产能力的比值。

注3: b、c值为各影响能耗因素对应的修正系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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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生产设施及治理设施 DCS关键参数

生产设施 DCS 关键参数表见表 B.1，治理设施运行关键参

数表见 表 B.2。

表 B.1 生产设施 DCS 关键参数表

序号 工艺 关键参数

1 配料
配料副数、每副料各种原料的加入量、配合料水分及温度、干混湿混

时间、加水时间、系统故障记录、设备运行状态监控。

2

熔窑

熔窑水、电、气、温度、压力、流量；

天然气总管压力、各小炉天然气和助燃风用量及分配 (或燃料油 总管

流量、压力，各小炉流量分配)、废气温度、窑压、液面、投料机频

率、碹顶温度、池底温度、循环水供水温度和压力、稀释风流量、鼓

泡器流量、L吊墙温度及风压、池壁风压、助燃风 风压、旋转闸板开

度；

熔窑所有风机的运行状态监控。

3

锡槽

流道温度，槽底温度，锡槽内锡液温度，锡槽内空间温度，顶罩温度，

顶罩内压力，槽内压力，氮及氢气保护气体总流量压力及分配，流道闸

板高度，冷却风机运行状态监控，锡槽拉边机速度、角度、插入深度、

压入深度，锡槽摊薄区玻璃带宽度。

4 退火窑

各区温度控制、关键点温度记录 (退火窑各区入口、出口的板上 板

下温度)、主传动速度、退火窑各区风机频率、风阀开度、进出口温

度及运行状态监控。

5 燃料

天然气总管流量、压力；

燃料油流量、压力；

煤气发生炉总管温度、总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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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治理设施运行关键参数表

序号 工艺 关键参数

1 脱硫

脱硫剂使用量、脱硫剂仓料(液)位(与 CEMS 时间同步)、风机流量、系

统入口压力、系统进出口压差、反应器进口温度、风机频率、风机电流。

2 脱硝

脱硝剂使用量、脱硝剂仓料 (液)位、反应器入口烟气温度 (SCR 工艺)、

风机流量、氨气浓度、氨气流量、氨气压力、稀释风流量、稀释风压力、

反应器进口压力、反应器进口温度、催化器压差、反应器出口压力、反

应器出口温度、出口氮氧化物浓度、氨泄漏、氨逃逸、氨气流量总计、

氧气浓度、出口二氧化硫浓度、出口颗粒物浓度。

3
除尘器

风量、风机电流、清灰周期、颗粒物浓度、除尘器入口温度、除尘 器

压差、除尘器出口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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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监控设施安装要求

序号 区域 视频安装位置

1 物流出入口 厂区所有原料物流出入口

2 仓库出入口
原料库 (包含煤库) 、煤气发生炉入煤区、炉

渣暂存区

3 玻璃窑炉 池窑熔制、冷却带

4 有组织废气在线监测 CEMS 站房内、CEMS 站房外及采样口

5 危险废物暂存间 危废间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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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平板玻璃企业创 A监测评估技术指南

为规范开展平板玻璃企业创 A监测评估工作，统一创 A排放

监测评估程序和方法，特制定本技术指南。

一、监测评估程序及工作内容

（一）监测评估程序

企业在开展现场监测评估前，应对相关资料进行认真审查，

对资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可开展现场勘查。资料审查和现场勘

查符合基本条件的，开展现场监测评估工作；不符合基本条件的，

企业应按要求整改完善后，再开展现场监测评估工作。完成现场

监测评估，企业或接受委托的机构应编制监测评估报告，给出明

确的监测评估结论和建议。

（二）现场监测评估基本条件

1.有组织排放。规范设置监测采样口位置和采样平台，手工

监测采样点位及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安装点位应满足

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配备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和 CEMS，CEMS安装、调试、

运行满足《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HJ 75-2017）要求，并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联网，数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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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有效率达 95%以上。

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平板玻璃工业》（HJ 988-2018）开展自

行监测。

2.无组织排放。全面排查全厂物料储存、物料输送以及生产

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源，列出全厂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及控制措施

基本情况表，包括生产工序、生产车间名称、无组织排放源名称、

治理设施配置情况，以及无组织排放相关监测设备和视频监控设

施类型、安装位置等信息。原料破碎、备料、输送、储存、碎玻

璃系统等环节主要产尘点密闭罩、收尘罩等无组织排放控制设施

周边设置总悬浮颗粒物（TSP）浓度监测设备，同时应采取有效抑

尘措施或设置密闭设备，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建立全厂无组织排

放治理设施集中控制系统。

3.清洁运输方式。建立进出厂大宗物料和产品运输基础台账，

其中，铁路运输应有磅单记录台账，管状带式输送运输应有皮带

秤记录台账，管道输送应有磅单记录台账或皮带秤记录台账。企

业门禁和视频监控系统应监控并记录进出厂运输车辆的完整车牌

号、车辆排放阶段。厂内运输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应完成编码

登记。

4.台账记录。留存连续稳定运行至少五年的主体设施生产日

报表、CEMS和 DCS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台账、无组织排放

控制设施运行记录。企业门禁和视频监控系统具备保存一年以上



- 14 -

数据能力。环境管理台账和自行监测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保存原

始记录。

（三）开展监测评估

企业对照绩效 A级八项指标体系，开展现场监测评估工作。

1.有组织排放监测评估

现场核查除尘、脱硫、脱硝等废气治理设施是否为标准推荐

技术，并核查是否按要求建设备用废气治理设施。依据在线监测

烟气中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NH3等污染物以及烟气

温度、湿度、流速、含氧量、压力等烟气参数，核查 CEMS监测

结果的准确性，计算并判断有组织排放是否达到要求。

2.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符合性和有效性评估。对照《平板玻

璃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8-2020）中无组织排

放控制措施要求，现场核查并评估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完整性以及

控制措施符合性。依据无组织排放控制设施运行数据、视频监控

数据、颗粒物监测数据等，评估无组织排放控制设施与生产工艺

设备同步运转情况。

3.清洁方式运输符合性评估。调取近三个月所有大宗物料（包

括硅砂、长石、白云石、石灰石、纯碱等以及外购如芒硝、碳粉、

碎玻璃等）和产品（包括玻璃等）的运输量，以及铁路、水路、

管道或管状带式输送机等清洁方式运输大宗物料和产品的运输

量、运输方式及相关台账，计算进出厂清洁方式运输量比例。根

据门禁和视频监控系统，统计分析进出企业的运输车辆采用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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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或国六排放标准汽车的情况。开展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与

地方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控制区等相关要求符合性分析。

（四）编制监测评估报告

监测评估报告应包括企业基本情况、现场监测评估基本条件

预评估、装备水平和数字化智能制造符合性分析、有组织排放控

制措施和指标限值符合性分析、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符合性和有

效性分析、节能降碳要求符合性分析、监测监控水平符合性分析、

环境管理水平符合性分析、清洁运输要求符合性分析、监测评估

结论和建议及附图附件等。

二、平板玻璃创 A评定方法

企业根据创 A整改情况分步开展监测评估，出具监测评估报

告，评估企业八项指标的符合性，分别给出明确的评估结论。满

足八项条件的，认为该平板玻璃企业全面达到创 A标准；对不能

全面达到创 A标准的环节，提出具体改进建议。企业针对具体环

节制定整改方案和时间计划，整改完成后再次开展相应环节的监

测评估。

（一）有组织排放

1．除尘采用静电除尘、袋式除尘或电袋复合除尘等工艺，脱

硝（除全电熔炉外）采用低氮燃烧技术+SCR等工艺，脱硫采用石

灰石-石膏、半干法或干法等脱硫工艺。

2．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行的，应设

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设施；采用陶瓷一体化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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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硝处理等先进技术，不需停机可在线检修的，可不建备用治理

设施；

3．排放限值：PM、SO2、NOx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mg/m3、

35mg/m3、80mg/m3，NH3逃逸不高于 8mg/Nm3，基准氧含量 8%；

玻璃深加工等涉 VOCS工序的 NMHC排放浓度不高于 30mg/m3。

4、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

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的规定开展 CEMS日常运行质量保

证工作，经现场比对，CEMS 监测数据准确有效，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氨在线监测数据，每月有效数据 95%以上时段

小时均值均满足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二）无组织排放

1.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完整，所有物料储存、物料输送、生产

工艺过程控制措施满足《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

（DB13/2168-2020）要求。

2.无组织废气排放控制设施（抑尘、除尘、车辆高压冲洗装

置等）运行正常。

3.破碎、备料、储存、成型退火等车间区域无可见烟粉尘；

氨罐储存区域和废水处理区域无异味；厂区整洁无积尘。

4.厂界周边按照创 A标准要求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同时满

足限值要求。

（三）清洁方式运输

1．物料公路运输。物料主要包括以下二类：一是原辅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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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石英砂、长石、碎玻璃、石灰石、白云石、纯碱、芒硝等；

二是产品。物料公路运输使用国六排放标准的重型载货车辆（含

燃气）或纯电动、燃料电池车辆的比例不低于 80%，其他车辆达

到国五排放标准。2024年底前,采用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车的

比例不低于 10%；2025年底前不低于 20%，其余达到国六排放标

准（含燃气）。

2．厂内运输车辆使用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车。

3．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原则上采用新能源；无对应新能源产

品的应满足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2024年底前可采用国三及以上

排放标准的机械）。

4．运输监管：参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移动源应急管理技

术指南》建立门禁系统和电子台账，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四）节能降碳

1．核查企业是否配套建设余热发电或余热利用设施。

2．核查企业是否编制碳排放报告，碳排放强度是否满足不高

于上一核算年度碳排放强度（含购买降碳产品）的要求。

3、核查企业碳排放管理体系是否完善，包括碳排放管理部门

和人员是否满足要求等。

4．对标《玻璃和铸石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340-2019）要求，企业的能耗限额是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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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运输方式核算原则

一、运输方式符合性评估周期为近三个月的运输量。

企业提供各类物料销售合同，以确认运输始发地和接收地，

并按以下方式核查确认采用新能源重型载货车辆的运输量。

（一）本地物料和产品。

采用清洁运输方式或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车，运输至接

收地内部料库。

（二）外地物料和产品。

采用清洁运输方式或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车，运输至接

收地内部料库。运输距离超过 120公里、确无法采用上述方式的，

进厂货物可先行采用国六重型燃油（气）货车运至由当地市政府

统一规划的物流园区或货场，然后采用纯电动、燃料电池重型货

车直接倒运至厂区内部料库；出厂货物可先行采用纯电动、燃料

电池重型货车运至由当地市政府统一规划的物流园区或货场，再

使用国六排放标准的重型载货车辆运往外地,鼓励通过高速公路

运输。

二、物流园区或货场管控要求

（一）选址原则。

物流园区或货场应经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原则上应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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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平板玻璃企业和城市建成区不少于 50公里。物流园区或货场距

离平板玻璃企业确无法达到 50公里，但临近高速公路出入口，且

使用国六重型燃油（气）货车通过高速公路运送货物的，主要考

虑与城市建成区保持合理间距，并经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

同时，与企业协商确定大宗物料和产品的主要运输路线，满足重

型货车绕行限行有关规定。

（二）运输监管。

平板玻璃企业、港口码头、物流园区或货场，应在货物运输

通道安装符合国家和我省要求的门禁视频监控系统，建立电子台

账，并通过专用网络实时向生态环境部门传送有关车辆信息，确

保运输方式满足环保绩效分级指标要求。

三、有关术语

（一）清洁运输方式。

指铁路、水路、管道或管状带式输送机、封闭式皮带廊道等

运输方式。

（二）新能源汽车。

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的汽车，

主要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燃料电池汽车。


